
关于2025年鄂托克前旗应急抢险物资采购项目(合同包1)

告知函

福建飞豹特种装备有限公司：

贵公司参与的2025年鄂托克前旗应急抢险物资采购项目(合同包1)（项目编号：ESZCQQS-G-H-260021），于2026

年03月10日发布了鄂托克前旗应急管理局2025年鄂托克前旗应急抢险物资采购项目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，确定贵

公司为合同包1的中标（成交）人。在结果公告期内收到了质疑函。就质疑内容，我公司已向贵单位发出了相关的询

问函，贵单位已于2026年03月24日作出了相关答复。

经我公司与采购人就质疑事项及答复内容进行核实、研究，现在反馈情况如下（核实依据后附）：

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-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（http://cx.cnca.cn/CertECloud/index/index/pag

e?currentPosition=）官网中，未查询到电缆(制造商：天津市亿津利线缆有限公司)、气体检测仪（制造商：伽安

科科技(深圳)有技限公司）、移动电源（制造商：中山市益铭新能源有限公司）的相关备案认证信息。

在政府采购货物过程中，若采购产品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（CCC）目录范围，即使招标文件未要求，供应商所投

产品仍须具备有效CCC认证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第二条，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，（CCC）认证作为强制性标

准，尽管招标文件未明确要求提供（CCC）认证证书，也未将其列为否决投标条件，但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

规定，对投标人具有天然约束力，不受招标文件约定的限制。取得（CCC）认证证书是案涉产品准予生产、进入市场

及参与投标的法定前提，属于投标人必须满足的必备资格条件。

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》第十条：列入目录的产品必须经认证后方可出厂、销售、进口或用于经营服务。

财政部及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规定：政府采购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实施品目清单管理，而CCC认证是独立的法

定准入要求，与采购文件是否列明无关。

综上所述，上述情况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七十七条 （一）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的行为，

并且影响到项目的履约验收。现计划将原结果公告的中标供应商：福建飞豹特种装备有限公司，更正为：内蒙古启

旺商贸有限公司(第二中标候选人)。

特此告知

中耀工程咨询(内蒙古)有限公司

2026年03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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